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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安办〔2023〕30号

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建立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联席会议
制度的通知

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，高新区管委会：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，按照市安委办《进一步强化群众举报奖励工作提高安全生产社会共治水平任务清单》（工作通知〔2023〕25号）及全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推进会议精神，为进一步完善区安委办统筹协调、区安委会成员单位联动响应、相关部门各负其责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机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
（一）区应急局、区经济信息委、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公安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交通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消防救援支队、高新区管委会为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
（二）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应急局，由区应急局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、联络和协调工作。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明确1名分管领导和1名联络员（原则上为科室负责人）负责此项工作。
二、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联席会议在区委、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分析研究和安排部署全区安全生产举报奖励（以下简称举报奖励）工作的重大问题，督促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、市、区关于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方针政策及有关重大决策部署，统筹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各项工作。
（一）学习举报奖励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传达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和举报奖励的有关政策文件。
（二）听取各成员单位举报奖励工作任务完成情况、重要措施落实情况，协调解决举报奖励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。
（三）研究分析阶段性举报奖励工作开展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安排部署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。
（四）督促各成员单位履行举报奖励工作职责，建立长效机制。
（五）推进和协调举报奖励的督查检查工作，推动全区举报奖励宣传教育等工作。
（六）需要由联席会议讨论研究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联席会议工作机制
（一）联席会议由区安委办召集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，如遇特殊情况和重大事项，根据成员单位的提议，经召集人同意，可随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会议。
（二）联席会议参加人员为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或科室负责人，以及与会议议题有关的部门单位、企业负责人。联席会议参加人员因工作变动调整的，由成员单位自行安排人员替补。
（三）建立专题会商制度，对涉及跨部门、跨区域的重大事项，组织成员单位进行分析研判和专题会商，形成协调解决方案或作出决策部署，有效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。
（四）各成员部门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涉及举报奖励工作的有关问题，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，及时报送工作情况，持续做好举报线索的办理情况，形成工作闭环。
（五）联席会议作出的决定或商定的事项，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，会议纪要由召集人签发后印发各成员单位。



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2023年3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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